115年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展覽申請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存及推廣客家藝術，鼓勵客家藝文人士分享創作，並啟發民眾欣賞藝文興趣，提升美感素養，特提供客家文化會館第一展示室及西側樓梯迴廊供社團及法人申請展覽補助。
二、實施範圍及對象：凡從事書法、繪畫、雕塑、攝影、工藝、應用設計等美術創作展覽形態或相關推廣活動，並具備以下各款條件之一者：
    （一）依人民團體法核准立案之人民團體。
    （二）依中央或本縣財團法人法規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
    （三）依其他法令規定核准立案之民間團體。
三、申請：
 （一）各項展覽應事先提出申請，申請表件資料應於114年12月10日前送達本府。
    （二）申請展覽應檢附下列資料：
[bookmark: _Hlk154587141]1.申請函（應由申請單位備文，並載明聯絡地址、電話及聯
絡人）。
2.團體立案證明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明書。
3.申請表(附表一)。
4.展出作品清單(附表二)：提供展出作品照片至少10件（應視展間空間及作品尺寸作整體規劃，如係中、大型作品，可另提出說明）。
[bookmark: _Hlk213939183]5.申請資料，於審查完竣後，均不予退還。

四、審查方式：
    （一）由本府組成審查委員會，並依下列標準審定之：
1,對客家人文、技藝、藝術之保存、傳承、推展相關性(50%)。
2.展覽整體規劃及創意性(30%)。
3.具備端正風俗、教化人心及公益慈善等相關性(20%)。
     （二）審查通過者，由本府排定展出日期及提供展覽場地，並以公函正式通知；惟申請資料不予退件。





























[bookmark: _Hlk213939475]【附表一】
	[bookmark: _Hlk56086378]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展覽申請表

	展覽名稱：

	作品類別
	
	作品
件數
	

	申請單位
	
	立案
字號
	

	通訊地址
	

	e-mail
	

	連絡方式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證明文件影本
	*請附於申請表後

	是否曾於本館展出
	□是，展出時間                                 
□否






【附表二】
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展覽      作品清單
	展出單位簡歷：






	請說明本展對客家人文、技藝、藝術之保存、傳承、推展相關性：








	展品類別
	創作者
姓名
	作品名稱
	創作媒材
	展出作品照片

	
	
	
	
	

	
	
	
	
	

	
	
	
	
	

	
	
	
	
	

	
	
	
	
	

	
	
	
	
	  

	
	
	
	
	

	
	
	
	
	

	
	
	
	
	

	
	
	
	
	

	備註
	提供展出作品照片至少10件。



